昆明市贡区住房保障局

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政办〔2013〕72号）、《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昆政办〔2013〕129号）和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呈财〔2018〕16号）的要求， 我单位对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概况
基本职能：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住房保障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拟订呈贡区住房保障制度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相关配套政策。负责全区住房保障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组织实施。负责全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购买及日常管理等工作，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配合有关部门拟定全区住房保障的年度计划，并对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指导、检查。受理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申请人资格，配租保障性住房，审核、发放租赁补贴等。负责保障性住房和住房保障家庭档案的建立、信息化建设和统计上报工作。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编制7名，在岗人员6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5 名，工勤技能人员 1名。

2018年部门决算收支完成情况：

年初预算安排情况：2018年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收入、支出为131.85万元；2017年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收入、支出为112.46万元。

年度执行中调整情况：年末调整预算数129.05万元，较年初预算调低2.8万元，调整原因主要是工资调标、改革性补贴调增及综合目标奖调增及辞职一人。

本年支出133.94万元，基本支出122.9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为110.46万元，占基本支出89.86%，是本单位支出重点；商品服务支出23.48万元，占基本支出19.10%;项目支出10.01万元。支出构成明细如下：

1、城乡社区支出995150.53元，主要用于建设住房保障管理方面人员工资、商品服务支出；上年为1105277.19元，减少110126.66元，减少9.96%，原因减少一人相关经费减少。
2、教育支出2100.00元，主要用于继续教育用品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87324.00元，主要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上年数123465.00元，减少36141.00元，降幅29.27%，一次性房贴上年发放完毕。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4748.08元，主要是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上年数54255.40元，增加90492.68元，增幅1667.90%，缴离职人员职业年金、转正人员社保等。

年初预算完成率100%，当年收支平衡，事业收入结转分配事业基金0.28万元，年末无结余结转资金。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部门绩效考核个性指标：通过保障性住房政策宣传，进一步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通过业务培训，便民点更利民；20套公租房按计划分配入住，并在年内理清以前年度与实力心城服务单位水、电等未结事项，缴清物业服务费用，年内绩效目标逐一完成。极配合市局进行公租房申请、审核、分配、续租工作流程的更改优化。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跟踪审计工作。

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按照区政府统一布置，经过单位全体职工的努力工作，单位整体绩效目标逐一实现，安置房建设有序推进。积年内未发生任何质量事故及较大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2、预、决算公开情况。3月15日公开2018年部门预算申报情况；9月4日公开2018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10月23日公开部门决算部门决算编制说明及附件。

3、存量资金管理。年末无存量资金。

4、资产管理。我单位严格执行资产管理制度，资产采购、管理、维护符合相关要求，7月完成资产清查工作，本年无政府采购事项。

5、“三公”经费管理。本年培训费支出750元，本年度预算培训费2100元，决算培训费支出1517元，人均培训费支出 252.83元，上年度培训费支出7280元，比上一年培训费减少5763元，原因：上年安排培训少，费用支出减少。

6、内部管理制度建设。2015年主管局先后出台了《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管理规定（试行）》、《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试行）》、《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纪律规定（试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2016年出台《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要通信应急车辆（含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管理规定的通知》，各项制度在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均得到有效执行。

项目绩效目标：预算安排事业发展项目三项，资金预算3万元，通过对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管理、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为新区建设的稳定性提供保障，让失地农民有所住，有所依。全面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让更多失地农民得到妥善安置，解决脏乱差和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保障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发展。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需申报项目资金。

（三）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情况分析：我单位2018年基本支出122.93万元、项目支出11.01万元。基本支出主要是人员工资及相关社会保障费用，日常单位运行经费，按月申报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使用按时间进度序时列支，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支出中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工作支出2.51万元，依据政府批复调整城市棚户区货币化安置方案及政府购买服务实施计划项目资金8.5万元用于廉租住房周边环境整治支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掌握2018年度单位财政资金支出的年度绩效目标设定、工作进展、执行监督、财政资金到位、使用、管理及结余情况、财务及项目管理的制度建设、执行情况、工程监督等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总结经验，找准问题，提出今后工作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区住建局更好的履行部门职责、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依据。

（二）绩效评价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18年3月初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在2018年3月成立由局长任组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15日至4月3日，各部门、各项目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4月4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自评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各事业单位、各自评项目于4月15日前上报自评情况；4月15日至4月20日由局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分析，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打分、形成评价结论。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1、经济性分析：预算控制情况：2018年年初财政预算总数122.9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91.78万元、项目支出预算11.01万元，实际总支出133.9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因当年增加养老保险及工资调标、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造成基本支出增加。成本节约情况：各项支出均按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切实保证了工作经费高效使用，未有扩大。

2、效率性分析：2018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结合政府和上级部门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进行，年度工作绩效目标基本按照年初制定内容完成，按时发放人员工资，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社保费用，按需使用公用经费，圆满完成了当年基本支出预算工作。

3、效益性分析：通过对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管理、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为新区建设的稳定性提供保障，让失地农民有所住，有所依，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创建文明城市要求通过对廉租住房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改善周围居住环境。全面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让更多失地农民得到妥善安置，保障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发展。我单位履行了相关职责，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符合预期目标要求。

经过对呈贡区住房保障局2018年整体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设立、资金落实、资金支出、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产出和效益方面等进行绩效评价，在当年预算执行中基本按时间序时进度进行，财政支出达到进度要求；项目绩效按时间序时进度进行，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物管费用及水电费。财政支出达到进度要求，为全区住房保障平稳运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出了一定贡献。

该项目综合得分为92.7分，评定等级为优。

存在的问题： 无

五、有关建议：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

2019年3月22日



